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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

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分局，各

全国性中资银行：

为支持外贸稳定发展，切实提升外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

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进一步深化贸易外汇业务管理改革，便利

市场经营主体办理跨境贸易业务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扩大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地区范围

支持确有实需、经营主体合规状况良好且符合国家战略发

展方向的地区，履行相关报备手续后，按规定实施跨境贸易高

水平开放试点。

二、拓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轧差结算业务种类

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地区（以下简称试点地区）优质

企业与同一境外交易对手开展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时，试点地区

符合条件的审慎合规银行（以下简称审慎合规银行），可在风

险可控的情形下为优质企业办理以下情形的轧差净额结算，并

按涉外收支管理信息申报有关规定进行实际收付数据和还原

数据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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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一般贸易收支轧差净额结算。

（二）货款与货物贸易运输相关费用、仓储费、维修费、

赔偿等经常项下费用的收支轧差净额结算。

（三）销售货款与相关销售返利之间的收支轧差净额结

算。

（四）运费、保费、清关费等运输相关费用之间的收支轧

差净额结算。

（五）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简化优质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

结算手续

审慎合规银行为跨国公司资金池主办企业和成员企业，办

理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结算业务时，符合以下条

件可适用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（以下简称贸易便

利化政策）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措施（以下简称高水平

开放试点）：

（一）银行经备案可开展贸易便利化政策或高水平开放试

点；

（二）跨国公司资金池主办企业和成员企业均是贸易便利

化政策或高水平开放试点的优质企业；

（三）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已办理经常项目资金集中和轧差

结算收支业务登记。

跨国公司办理上述业务时，原则上每个自然月轧差净额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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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不少于 1 次，且应遵守贸易便利化政策或高水平开放试点有

关规定，并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“贸易便利试点”或

“高水平便利试点”。

四、便利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

允许审慎合规银行根据贸易便利化政策或高水平开放试

点的优质企业提供的薪酬发放材料，为企业认定的涉外员工核

定免审单金额，涉外员工个人在核定金额范围内可直接在银行

办理购付汇或收结汇，免于提交单证。银行办理相关业务应在

购/结汇备注栏标注“高水平便利试点薪酬”或“贸易便利试

点薪酬”。

银行应为企业配套制定专属方案，明确适用的涉外员工范

围及其薪酬发放安排，做好购付汇或收结汇金额动态管理，建

立相关事中事后管理机制。

五、鼓励将更多贸易新业态主体纳入便利化政策范畴

支持审慎合规银行，将诚实守信、合规经营情况良好的跨

境电子商务平台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，及该跨境电子商务平台

（外贸综合服务企业）服务的且经其推荐的诚信客户，纳入贸

易便利化政策或高水平开放试点。

银行办理跨境电子商务、市场采购贸易、外贸综合服务等

相关的贸易涉外收支时，应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

“跨境电商”“市场采购贸易”或“外贸综合服务”。

六、优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汇资金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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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可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推送的交易电子信息，为外贸

综合服务企业及其委托客户办理跨境电商收结汇，及货物出口

在境外发生的仓储、物流、税收等相关费用对外支付；也可将

上述仓储、物流、税收等相关费用与出口货款进行轧差结算，

同时按涉外收支管理信息规定办理实际收付数据和还原数据

申报。相关主体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银行满足客户身份识别、交易电子信息采集、真实

性审核等条件，取得交易电子信息审核资质。

（二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与委托客户签订综合服务合同

（协议），提供报关报检、物流、退税、结算、信保等综合服

务。

（三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风险控制体系健全，具备“交易

留痕、风险可控”的技术条件，能够向银行提供符合条件的交

易电子信息。

（四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应向委托客户明示实际成交汇

率，不得利用汇率价差非法牟利。

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按规定办理自身外汇收支，或依据客户

委托代理、代办收付汇业务，均适用上述规定。

七、放宽服务贸易代垫业务管理

银行审核业务真实性和合理性后，可直接办理以下贸易相

关服务费用代垫业务：

（一）具有贸易往来的境内外机构间代垫货物运输、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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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、维修、报关、检验、税收、保险等费用。

（二）境内国际寄递企业、物流企业、跨境电商平台企业

为客户代垫跨境电商相关的境外仓储、物流、税收等费用。

上述代垫费用原则上不得超过 12 个月，超过 12 个月应报

备所在地外汇局。银行应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“贸

易相关服务费用代垫”。

八、便利承包工程企业境外资金集中管理

在多个国家（或地区）开展承包工程项目的企业，经所在

地外汇局办理服务贸易外汇存放境外登记后，可在境外开立资

金集中管理账户，用于跨国、跨地区集中管理和调配境外承包

工程资金。其中，承包工程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账户收入范围为

从境外业主或境内划入有关工程款，从境外各承包工程项目账

户划入资金，以及符合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收入；支出范围为向

境内调回工程款、有关境外工程款支出，向境外各承包工程项

目账户划转资金，以及符合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支出。

企业应按要求制定资金集中管理内部规范，并在每季后 5

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账户的主

要收支信息和账户余额，以及相关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资金使用

情况。

九、完善经常项目特殊外汇业务处置机制

银行应建立经常项目特殊外汇业务处置制度，并事前向所

在地外汇局书面报告。对于境内机构具有真实、合法交易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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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常项目外汇业务，银行应坚持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审核原

则，按照经常项目特殊外汇业务处置制度予以办理，并在涉外

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“境内机构特殊外汇业务处置”。

银行办理本通知规定外汇业务时，应严格落实展业责任，

开展交易真实性审核，通过事中事后筛查拦截异常外汇交易，

并及时报告。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对银行办理本通知规定

的外汇业务依法实施监督管理，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务的真

实性、合规性开展监测核查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

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0〕11 号）同时废止。之前

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收到本通知后，国家外

汇管理局各分局应及时转发辖内地（市）分局、城市商业银行、

农村商业银行、外资银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。各全国性中资银行

应及时转发下属分支机构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向国家外

汇管理局反馈。

特此通知。


